
批后公示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责任重大的观

念，建立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

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处理好城市开发建设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坚持与时俱进，

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意识，把保护与开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

发展中保护。提高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持续性，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塑造城市特色风貌，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二、规划范围和期限

规划范围和期限与《中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一致，范围包括中山市行政辖

区内全部陆域和管辖海域国土空间，其中规划陆域面

积1781 平方千米，规划海域范围以海域勘界成果为

准。规划期限为2021-2035 年。

三、历史文化价值

伟人故里、群英之乡；沧海桑田、千年香山；

著名侨乡、近代之城；中西交流、商业先驱；

敢为人先、开放前沿；红色基因、革命先驱。

四、历史文化特色

“东南山陵、西北水泽”的山水格局；

“三河七山、一城四关”的城址格局；

“中西融汇、多元丰富”的建筑特色；

“宗族繁衍、环山沿河”的乡村聚落；

“延续传承、多彩鲜活”的民俗文化。

七、建筑高度控制

根据《中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中建筑高度控制要求：历史城区内

文物古迹严格按照各自保护规划的要求从严进行高度控制，其中，历史建筑按《中山市紫线控

制规划》从严进行高度控制。铁城环道（扒沙街-小较场街-龙母庙街-高山巷-西山寺小径-弓箭

巷-治安街-长泰街-方塔街-中河泊-上河泊）沿线建筑檐口高度不超过7米，总高度不超过9米。

孙文中路、太平路沿线建筑檐口高度不超过9米，总高度不超过12米。其余区域建筑总高度不超

过9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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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图

五、市域总体保护的空间战略

构筑市域“两心一带、一圈七区”的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总体结构。

“两心”为历史城区、翠亨村。“一带”为石岐

河文化遗产带。

“一圈”为环五桂山文化遗产圈层。“七区”为

良都文化片区、隆都文化片区、东镇文化片区、谷都

文化片区，榄都文化片区、黄圃文化片区、沙田文化

片区。

其他，为古驿道文化线路、岐关公路。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年）

七、历史城区的保护发展

历史城区范围

由石岐河西岸-青云街-逸仙湖公园-湖滨路-水

街口-猪仔街-莲塘路-孙文中路-月华坊-河泰街-白水

井西街-中山二路-麻洲街-南洲街-南阳里正街-永安

坊三横巷-下基居安里-华光路-蓝波路-岐江公园等边

界构成的地区，面积为2.42平方公里。

历史城区范围划定图

历史城区保护结构图空间格局的保护

“三河七山”山水格局的保护。三河为石岐河、

九曲河、后岗涌；七山为月山、西山、烟墩山、莲

峰山、西林山、迎阳山、马山。

“一城四关”传统格局的保护。铁城格局：南

宋城墙旧址、明代城墙旧址，明代城墙旧址范围内

街巷肌理及重要历史文化节点。四关格局：东关

（孙文中—莲塘路—太平路—三帅坊—扒沙街围合

区域）、西关（烟墩山南—石岐河—九曲河—亭子

下街—民族路围合区域）、南关（亭子下街—民族

东—白水井—麻洲街—白石涌—迎阳山—西林山

围合区域）、北关（扒沙街—紫里—维新街—猪仔

街围合区域）。

九、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

八、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的保护发展

市域空间保护战略示意图

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历史村

落），建立“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

落-历史村落”的保护体系。名镇名村及传统村落应

按照 应法律法规及文件进行保护。

历史文化名镇名录：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处：黄

圃镇；广东省历史文化名镇1处：南朗镇。

历史文化名村名录：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处。

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中国传统村落7处：南朗街

道翠亨村、南朗街道榄边茶东村、三乡镇古鹤村、黄

圃镇鳌山村、沙溪镇龙头环村、大涌镇安堂村、三乡

镇雍陌村；广东省传统村落4处：南朗街道左步村、

西区街道长洲村、三乡镇古鹤村、黄圃镇鳌山村；中

山市传统村落7处：火炬开发区大环村、大涌镇青岗

社区、三乡镇雍陌村、南区街道沙涌村、三乡镇塘敢

村、 三乡镇白石村、沙溪镇涌头村。

历史村落保护名录：重点历史村落38处，一般

历史村落38处。

市域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及历
史村落保护规划图

十、文物古迹的保护

中山市域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共92处，其中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4处，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65处。对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

保护、管理等，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国文

物古迹保护准则》《广东省文物建筑合理利用指引》

等有关国家、地方的保护法规及技术规范执行。

中山市域范围内一般不可移动文物603处。一

般不可移动文物要建立完善保护档案，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执行保护。根据条

件将有突出价值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逐步公布为各

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

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尽可

能实施原址保护。

十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中山市域范围内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13个，其中国家级保护项目6个、省级保护

项目20个，市级保护项目87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2011年修正）《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等法律法规文件执行。

中山市域范围内已公布历史建筑共408处。依法管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历史建筑，依照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城市紫线管理办法》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加

强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执行。

线性文化遗产主要为古驿道、其他古道、古水道、岐关公路。岐澳古道是南粤古驿道的重

要组成，在中山境内分为东干大路、南干大路，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岐澳古道包括麻洲街段、

五桂山段、雍陌段、古鹤段。充分挖掘古驿道、古水道、岐关公路文化内涵，发展文化、旅游、

生态等产业，带动沿线城镇建设与乡村振兴。保护沿线文物古迹、传统村落等历史文化遗产。

中山市域在册古树名木公1226棵。古树名木的保护依照《古树名木保护条例》（2025年）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广东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中山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中

府〔2004〕116号）等法律法规执行。

其他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进一步加强对市域范围内其他历史环境要素，如石阶、古井、

石板路等的普查、认定、建档工作。保护香山八景石岐晚渡、金鼓朝阳、长洲烟雨、浮虚春涛、

阜峰文笔、天池芰荷、金紫岩溜、南台秋月，包括建（构）筑物本体及周边空间环境，加强对

景点间视廊管控。

十二、批复文件

市域保护内容总图

2025 年11

月5日《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中山

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2021—

2035 年)》获广

东省人民政府批

复。

六、保护体系

构建以具有保护意义、承载不同历史时期文化

价值的城市、村镇等复合型、活态遗产为主体和依

托，保护对象主要包括市域自然山水格局、历史城

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传统村落、历史街巷（含骑楼街）、不可移动

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古树名木、岐澳

古道、工业遗存、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等保护传承共同构

成的有机整体。

历史街巷的保护

历史街巷包括民国骑楼街和岭南街巷，对历史街

巷采取分类保护，包括：7条骑楼街、28条一类历史

街巷、130条二类历史街巷。历史街巷应保持原有的

走向、宽度、尺度以及特色空间界面,严禁占用街巷、

沿街城墙的开放空间。

历史城区历史街巷保护规划图

保护4处历史文化街区：孙文西历史文化街区、

西山寺历史文化街区、从善坊历史文化街区、沙涌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保持

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

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大

拆大建，应当坚持有机更新。

划定12处历史风貌区，其中历史城区范围内共9

处：铁城历史风貌区、悦来历史风貌区、九曲河历

史风貌区、华贵坊历史风貌区、永安坊历史风貌区、

榕树头历史风貌区、长堤历史风貌区、南下历史风

貌区、华光路粮仓历史风貌区；历史城区范围外共3

处，分别为：三溪历史风貌区、良都历史风貌区、

库充历史风貌区。历史风貌区保护范围内任何建设

活动不得改变历史风貌区整体风貌；新建、扩建活

动应当符合将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要求纳入后的详

细规划，不得进行大规模新建、扩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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